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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 

1998 年 7 月 28 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 
 
 謹此附上政府當局對於委員在 1998 年 7 月 2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就課本價

格及書包重量事宜所提建議的答覆，供委員參閱。該份文件已在 1998 年 9 月 21 日的

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交。  
 

事務委員會秘書  
 

（李蔡若蓮女士代行）  
 
連附件  
副本致：  陸恭蕙議員  ）  

陳鑑林議員  ）非委員的議員  
曾鈺成議員  ）  
劉千石議員  ）  
助理法律顧問 1 



 

 

課本價格及書包重量  
 
目的  
 
 在一九九八年七月二十八日的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中，議員就課本價格及

書包重量問題提出數項建議。我們正在考慮有關建議。本文件旨在列出部分事項的最

新情況。  
 
背景  
 
2 .  在七月的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議員提出下列建議：  
 
（ a）  訂下更明確的規定，如果出版商希望將他們的課本列入適用書目表內，則必須

符合這些規定。建議的規定包括：  
 

 課本的重量不得超出教育署所訂的最高重量，以減低印刷成本及書包重

量；  
 將練習簿／習作簿和課本分開，以減輕書包重量；  

 
（ b）  禁止出版商向學校捐贈學校設備或其他禮物；  
 
（ c）  —研究課本市場是否存在一些有違公平競爭政策的銷售手法。  
 
書包重量  
 
訂定課本的最高重量  
3 .  制訂適用書目表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課本的質素，而且個別課本的重量只是影響

書包重量的眾多因素之一（其他因素包括科目的組合，上課時間表，相關的練習簿／

習作簿及個別學生的習慣等），故我們認為不宜規定個別課本不超出特定重量，作為

列入適用書目表的先決條件之一。  
 
4 .  不過，我們亦同意可以加強工作，確保學校在選書時顧及課本重量。我們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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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a）  更新有關的學校通告，包括：  

 諮詢衛生署，向學校提供有關各級學生書包理想重量的資料；  
 提醒學校要求出版商列明課本印製後的重量；  
 提醒學校在選書及編訂時間表時，考慮上述二個因素。  

 
（ b）  提醒學校：  

 教導學生（特別是小學生），如何善用儲物櫃（現時，有超過 85％的政

府及資助小學置有儲物櫃）。  
 
（ c）  加強家長的參予，包括：  

 提醒學校應將個別課本的重量印在學校書單內；  
 協同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，研究如何讓家長參與，將學童書包的重

量保持在可接受水平。  
 
分開出版課本及練習簿  
5. 教育署一向鼓勵出版商分開印製課本及練習簿。事實上，除了個別科目需要補充

教材外，教育署並不會就其他練習簿是否適宜列入適用書目表內而審閱它們。就前者

而言，教育署亦會要求出版商將課本與練習簿分冊呈交審閱。教育署如滿意它們質素，

便會將它們分開列在適用書目表內。  
 
6 .  此外，為盡量減輕課本的重量，教育署已一再要求出版商將課本分冊。小學課本

分冊的百分比由 1989 年的 83.34％升至 1991 年的 100％，中學課本分冊的百分比，則

由 1989 年的 0％，升至 1998 年的 29.5％。  
 
課本價格  
 
提供捐贈予學校  
7. 應教育署要求，廉政公署正研究現時學校選擇課本的做法，以提出建議防止出版

商向學校作不恰當的捐贈。  
 
8 .  同樣應教育署要求，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已成立專案小組，研究學校在選書過

程中，有否違反教育專業的誠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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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本市場的運作  
9 .  應教育署的要求，消費者委員會正向出版商和書本零售商進行問卷調查，以加深

對課本市場運作的認識。  
 
10. 我們會於稍後時間向委員會報告第 7 至及第 9 段的研究結果，以及就未來的工作

方向提出建議。  
 
 
 
 
 
教育署  
一九九八年九月  
 


